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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一六四號解釋（69.7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不在本院釋字第一○七

號解釋範圍之內，但依其性質，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

之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，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

物者之返還請求權，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之除去請求權及對於有妨害

其所有權之虞者之防止請求權，均以維護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為目的，其

性質相同，故各該請求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，彼此之間，當不容

有何軒輊。如為不同之解釋，在理論上不免自相矛盾，在實際上亦難完

全發揮所有權之功能。「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

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」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一○七號解釋在

案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有如對於登記具有無效

原因之登記名義人所發生之塗銷登記請求權，若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

規定，則因十五年不行使，致罹於時效而消滅，難免發生權利上名實不

符之現象，真正所有人將無法確實支配其所有物，自難貫徹首開規定之

意旨。故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雖不在上開解釋範圍

之內，但依其性質，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。

釋字第一六五號解釋（69.9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，應受保障，

對外不負責任。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，仍難免責。本

院釋字第一二二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：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




